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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次会议２８日表决通过了城乡规划法，自２００８年

１月１日起施行，现行城市规划法同时废止。从城市规划法

到城乡规划法，一字之差，意义深远。中国正在打破建立在

城乡二元结构上的规划管理制度，进入城乡一体规划时代。 

根据城乡规划法，今后，城乡规划报批前应向社会公告，且

公告时间不得少于３０天。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专家

和公众的意见。此外，城乡规划经批准后应及时向社会公布

，城乡规划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也应公开，供公众查阅

和监督。 为了防止"换一届领导换一个规划"现象，城乡规划

法明确规定，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

改。未按法定程序修改城乡规划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

正，通报批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 根据城乡规划法，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

当保护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

和传统风貌。 此外，为了破解"农村建设无规划"现状，城乡

规划法对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制定、实施、修改作出了明确

规定，乡村规划管理有望得到加强。 根据城乡规划法，包括

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在内

的全部城乡规划，将统一纳入一个法律管理。目的是"协调城

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此外，为了提高规划的执行力，城乡规划法还完

善了法律责任，加大了处罚力度。 出台背景 "一法一条例"已



不适应新形势 目前，中国现行的城乡规划法律制度可以用"一

法一条例"来概括。除１９８９年１２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的城市规划法外，还有１９９３年６月国务院发布的《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这种就城市论城市、就乡

村论乡村的规划制定与实施模式，已经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

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一些规划甚至无法体现农村特点，农村

无序建设和浪费土地严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